滨 州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

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
    滨妇发〔2013〕33号


关于成立滨州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的通知
为切实加强对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推动我市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滨州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。现将组成人员公布如下：

组  长：郑玉梅    市妇联主席

        李  平  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
副组长：单丽君    市妇联副主席

        张忠强    市文明办副主任
成  员：周艳华   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

        王淑美    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科副主任科员
崔  莹    滨城区妇联主席

        苏云花    惠民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李廷兰    阳信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吴雪梅    无棣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卢玉凤    沾化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巩  萍    博兴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韩  颖    邹平县妇联主席

        盖  娜    滨州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部常务副部长、群团工作办公室主任
        王妮娜   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
作部副部长、考评办副主任
        杨  洋    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区直机关妇联主席
        王  琳    市直机关妇工委主任

        张超英   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妇委会主任
        梁  芳    市教育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顾  娟    市科学技术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周  霞    市公安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周  红    市民政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吴  遐    市司法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于  燕  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刘蓉国  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徐玉瑛    市交通局妇委会主任

        王兴霞    市水利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赵立平   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解毅清    市环境保护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尹树芳   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妇委会主任
        仪迅雷    市法院妇委会主任

        崔  琨    市检察院妇委会主任

王爱华    市公路管理局妇委会主任

        王汉红    市国税局党组成员、工会主任
        杨新丽    市地税局妇委会主任
协调小组负责全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抓好责任分工落实，保证工作到位，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，推动我市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。各成员单位要主动结合业务工作的特点和优势，加强对本单位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工作指导。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全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和协调，办公室设在市妇联组宣部，周艳华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滨州市妇联    滨州市文明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0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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